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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明学

【案例一】 周 某 贩 卖 毒 品
案 。 2019 年 3 月 20 日 ， 周 某 、
黎某等人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
关抓获。周某主动交代了其两
次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公安
机 关 于 次 日 决 定 对 其 取 保 候
审 。 2019 年 5 月 28 日 19 时 许 ，
周某在 C 市某寺庙附近，贩卖
一小包甲基苯丙胺和一颗甲基
苯丙胺片剂给肖某，被公安机
关 当 场 抓 获 。 检 察 机 关 认 为 ，
周某供述第一、二次贩卖毒品
的事实，系公安机关尚未掌握
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坦白
情节。法院认为，周某在取保
候审期间再次贩卖毒品，并被
抓 获 归 案 ， 表 明 周 某 对 第 一 、
二次犯罪的投案后并没有将自
己有效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
下，也不是自愿接受国家司法
机关审查和裁判，不能视为自
动投案。

【案例二】 管某甲容留他人
吸毒案。2021 年 6 月 1 日，公安
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抓获在管
某甲住所内吸毒的管某甲、管
某乙和王某等人并对他们进行
行政拘留。公安民警先对管某
乙进行了询问，管某乙如实陈
述了三次在管某甲房屋内吸食
毒品的事实经过。后公安民警
对管某甲进行询问，管某甲如
实陈述了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
事实。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期
间 ， 管 某 甲 仍 然 作 了 有 罪 供

述。检察机关认为，管某甲到
案后如实供述的犯罪事实已经
被 公 安 机 关 掌 握 ， 不 构 成 自
首，而构成坦白。庭审中，管
某甲辩解，其被抓获时，在与
民警聊天过程中就已经讲了容
留他人吸毒的事实，但未形成
笔录。审判人员电话询问公安
民警后，认为管某甲因吸毒被
查获，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尚
未 被 掌 握 的 容 留 他 人 吸 毒 行
为，构成自首。

上述两个案例涉及的争议
焦点在于：一是行为人自动投
案后又犯罪的，还能否认定为
自首；二是如何准确认定司法
机关“已经掌握”和“尚未掌
握”的犯罪事实。

自动投案后又犯罪的
情况下自首的认定

行为人自动投案后，在取保
候审期间又犯罪能否认定为自
首，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
的规定。案例一中，一种观点认
为，如果仅因后续犯罪而否认其
之前的自首情节，在相关法律及
司法解释对此类情况未作明文
规定的情况下，有扩大甚至类推
解释的嫌疑。我们认为，这种理
解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不符合自首制度的
设立宗旨。刑法设立自首制度
的目的，旨在通过鼓励行为人
自动投案，一方面促使行为人
悔过自新，不再继续作案；另

一方面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与
审判。行为人在自动投案后又
犯罪，表明其并未真正悔过自
新，自觉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
的控制之下。这既是对法律尊
严的践踏，也是对司法权威的
蔑视。在这种情况下还认定为
自首，有违民众朴素的正义观。

第二，最高法 《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规定：“犯罪嫌疑
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
认定为自首。”该解释虽然没有
明确规定自动投案后又犯罪的
不能认定为自首，但根据举轻
以 明 重 原 则 ， 逃 跑 比 犯 罪 更
轻，犯罪比逃跑更重。自动投
案 后 逃 跑 的 都 不 能 认 定 为 自
首，再犯罪的显然更不能认定
为自首。

当然，在实践中，行为人自
动投案后又犯罪的情况比较复
杂，比如防卫过当、过失犯罪
等。在这两种情况下，一般不应
否认对前罪自首的认定。自动投
案后又故意犯罪的，原则上不得
认定为自首。

如何准确认定司法机
关“已掌握”和“还未掌
握”的犯罪事实

刑 法 第 67 条 第 2 款 规 定 ：
“ 被 采 取 强 制 措 施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 被 告 人 和 正 在 服 刑 的 罪
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
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

论。”最高法 《关于处理自首和
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规
定，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
动 教 养 、 行 政 拘 留 、 司 法 拘
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
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
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
为的，视为自动投案。前者为
特 别 自 首 ， 后 者 仍 为 一 般 自
首。这两种自首形式都要求行
为人所交代的犯罪事实尚未被
司法机关或执行机关掌握。如
果已经被司法机关或执行机关
掌握，就不构成自首。所谓已
经掌握，是指司法机关或者执
行 机 关 掌 握 了 一 定 的 客 观 线
索、证据合理怀疑行为人实施
了某种犯罪。反之，在没有一
定的客观线索、证据怀疑行为
人实施某种犯罪的情况下，表
明司法机关或者执行机关“尚
未掌握”。

根据司法解释，对于司法
机 关 已 掌 握 与 还 未 掌 握 的 判
断，主要标准有两个：一是看
是否发布通缉令。如果该罪行
已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
关是否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作
出判断。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
的，应视为已掌握。不在通缉
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认定为还
未掌握。二是看是否录入全国
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
据库。如果该罪行已录入全国
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
据库，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
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

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
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
实际掌握该罪行为标准。在罪
行既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
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
据库的情况下，判断司法机关

“是否已实际掌握”该罪行，主
要看司法机关是否有一定线索
或证据将行为人与具体案件之
间 建 立 起 直 接 、 明 确 的 联 系 。
其 中 ， 线 索 或 证 据 来 源 包 括 ：
司法机关自行发现的犯罪线索
或者犯罪证据；单位或个人的
报案或者举报；同案犯的交代
或者相关证人的陈述。一定线
索或者证据应当具体反映何人
实施了何种犯罪。如果只掌握
了犯罪事实，尚未锁定犯罪嫌
疑人；或者只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尚不清楚犯罪事实，都不
能视为“已经掌握”。

在有多名犯罪嫌疑人或者多
人参与吸毒的案件中，司法机关
讯问或者询问的先后顺序，对认
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自首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案例二中，
卷宗显示公安机关先询问管某
乙，检察机关据此认为管某甲交
代的犯罪事实已为公安机关掌
握，不构成自首。庭审中，管某
甲辩解其在被送往拘留所时，就
向公安民警交代了容留他人吸毒
的犯事事实，但没有形成笔录。
法院调查后，最终认定管某甲构
成自首。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

毒品犯罪中自首认定的两个问题

□杨斌

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是案件
常态，为此司法活动设计有庭外
证据审查与当庭质证两个发现
矛盾、排除证据的程序环节。发
现证据矛盾，必须严格审查、准
确判断，依法排除虚假证据，否
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矛盾审查排除要
核实矛盾产生原因

审 查 排 除 证 据 矛 盾 ，必 须
对 矛 盾 产 生 的 原 因 予 以 核 实 ，
看矛盾是客观存在还是因理解
有 偏 差 所 造 成 的 ，是 言 词 证 据
不 真 实 、不 可 靠 还 是 客 观 性 证
据 在 取 证 、鉴 定 等 环 节 出 现 了
问 题 ，是 影 响 到 了 案 件 事 实 认
定 ，还 只 是 细 枝 末 节 的 差 异 。
只 有 找 出 矛 盾 的 原 因 ，才 能 给
出准确的处理结论。

证据之间产生矛盾，一般有
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人的生理、
主观方面的因素。言词证据是
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观察和
记忆的反映，除了故意夸大或者
缩 小 、隐 瞒 事 实 等 主 观 因 素 以
外，也会因记忆判断能力、情绪、
感官损伤等生理原因出现概括、
模糊、偏差。相对而言，客观性
证据反映的事实信息则相对客
观准确。二是犯罪行为人的反
侦查行为。犯罪行为人认识到
了客观性证据对于侦查、司法的
证 据 价 值 ，会 故 意 实 施 变 装 变
声、编造案发起因、制造不在场
证明或者顶包作案等各种反侦
查行为，误导侦查方向，导致搜

集在案的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
据出现矛盾。三是在案的实物
证据多余或者短缺。现场勘查
时 ，侦 查 人 员 并 未 知 晓 全 面 案
情，取证方向不明确，会导致有
很多与本案无关的物证收集在
案，或者与案件有关的物证因为
侦查方向判断不准而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最终对案件事实认
定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四是不
当的侦查取证或鉴定行为。侦
查人员在固定、保管各种客观性
证据时，没有注意到客观性证据
自身存在失真的风险。鉴定人
员也可能会因为检材不全或被
污染、鉴定方法有误、受到案件
信息暗示或影响等原因，出具的
鉴定意见与言词证据不符。

证据矛盾审查排除要
坚持客观性证据优先

言词证据是案件事实在人
主观世界留下的痕迹与印象，经
过记忆和表述，再现到客观世界
为他人所认知。证据矛盾常出
现在各言词证据之间以及言词
证据与客观性证据之间。如果
仅从言词证据的逻辑、内容前后
变化或者作证者神态语速表达

等角度来排除证据矛盾，难免会
各执一词、各说各话。

与言词证据相比，客观性证
据具有可靠的稳定性和关联性，
是最佳证据，能够确认案件事实
基本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对言词
证据予以审查和检验。客观性
证据是言词证据的验真石，排除
证据矛盾主要还是依靠客观性
证据。

一般而言，客观性证据的证
明力高于言词证据，在证据矛盾
审查过程中应当坚持客观性证
据优先的基本处断原则，不能轻
易 以 言 词 证 据 否 定 客 观 性 证
据。言词证据因其能够直接描
述案件事实，具有较强的似真性
和说服力，容易对其他证据产生
歪曲效应，会使人落入先入为主
的陷阱，因此不能以言词证据简
单否定实物证据的证明价值，也
不能以言词证据为基础对实物
证据作随意解释。

以言词证据为基础评价其
他证据的证明价值，容易忽视科
学评估客观性证据的方法，甚至
对矛盾视而不见，要审慎认定言
词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同时，尽
管坚持客观性证据优先，但也要
注意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据双

向验真原则的运用。正如学者
所言，“物证不会发生错误，物证
不 会 作 伪 证 ，物 证 不 会 完 全 缺
失，只有物证的解释可能出现错
误”。客观性证据由于证据解释
不足或者解释过度，同样可能出
现各种失真风险，导致与言词证
据之间出现矛盾。要重视运用
言词证据全面、有效解释客观性
证据的内涵，防止以存疑的客观
性证据否定原本真实可信的言
词证据。

审查排除客观性证据之
间的矛盾要立足犯罪现场

从证据运用角度来看，客观
性证据可以分为依靠证据自身
展示证明信息的证据和依靠人
的知识、推理来解读证明信息的
证据，前者如记录类证据、视听
资料、电子数据等，后者如鉴定
意见、检测报告等。两类客观性
证据在司法证明活动中的产生
和运用方式不同，后一类存在着
较多的人为主观因素，需要人推
理、解读才能发挥证明价值，反
映的内容可能会失真，也会在客
观性证据之间形成证据矛盾。

审查排除客观性证据之间

的矛盾须立足犯罪现场。犯罪
现场是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来
源，被称为搜集犯罪证据的“宝
库”，其蕴含的证据最原始、最真
实，受到外在影响和误读的可能
性最小，对证明犯罪事实的作用
最大。

对于司法办案人员而言，认
识犯罪现场主要是依靠现场勘
查 笔 录 、照 片 、现 场 图 、录 音 录
像等现场勘查材料。现场勘查
材 料 是 侦 查 人 员“ 宝 库 开 发 工
作”的详细记录，也是后续司法
办案人员了解侦查机关勘查活
动和现场状况的最直接依据，同
时是认定犯罪事实、架构证据体
系的重要客观性证据。

因此，从证据间的相互联系
以及证据体系整体验证的角度
开展对犯罪现场勘查材料的审
查运用，加强客观性证据解释的
科学性、全面性，是排除客观性
证据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如
某起故意杀人案中，鉴定意见称
被害人系被钝器击打头部致重
型颅脑损伤死亡，而现场勘查笔
录记载被害人倒地位置与被打
位置相隔较远，与重型颅脑损伤
难以长距离行走的伤情明显不
符。经重新勘查犯罪现场，在楼
梯转角窗外提取多处擦痕、血迹
以及足迹，鉴定比对后发现原鉴
定意见错误，被害人应系被棍棒
击中头部逃跑时翻窗坠楼致头
部着地死亡。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证据矛盾审查排除的三个要点
●要重视运用言词证据全面、有效解释客观性证据的内涵，防

止以存疑的客观性证据否定原本真实可信的言词证据。

●从证据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证据体系整体验证的角度开展对

犯罪现场勘查材料的审查运用，加强客观性证据解释的科学性、全

面性，是排除客观性证据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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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龙：本 院 受 理 刘 艳 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内 0430
民 初 79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送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本 院 2022 年 3 月 2 日 刊 登 的 原 告 孙 立 炜 公 告
中，被告“张启鹏、孙贵枝”应为“张启鹏、孙贵芝”，
特此更正。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邓芳芳：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俊 羽 与 你 同 居 关 系
子 女 抚 养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梓山法庭（位于梓山镇 323 国道
旁）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
楚金曼：本院受理程志杰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亭法庭公开审理，望按
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贵州合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贵州双龙浙商

建材城有限公司、陈卫祥：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初 52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文喜：本院受理张红平诉你同居关系析产、
子 女 抚 养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0425 民初 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大 名 镇 中 心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邯 郸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吴志强：本 院 受 理 吴 雅 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巧手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昆

山市巧手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霍邱分公
司、乔恩亮：本院受理六安市恒固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诉 你 们 装 饰 装 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 提 示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8 时 30 分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八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杨万碧：本 院 受 理 刘 支 菊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57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民 事 审 判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贵 州 省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媛：原 告 杨 志 东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329 民 初
10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由 王 媛 在 判 决 生 效 后
15 日 内 偿 还 给 杨 志 东 借 款 1 万 元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杨庆伟：本 院 受 理 的 陈 彦（艳）周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冀 0109 民初 1048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田茂松：本 院 受 理 刘 支 发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73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民 事 审 判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贵 州 省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谢开志、杨娅娅：本院受理余庆中银富登村镇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1. 判 决 二 被 告 偿 还 借 款 26768.79 元 及 利
息 ，利 息 按 双 方 签 订 的 合 同 约 定 计 算 至 清 偿 之 日

止；2. 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龙
溪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田大军：本 院 受 理 霍 邱 县 河 道 管 理 中 心 与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皖 1522 民 初 246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城 郊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六 安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于金利、赵洪僖：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香 河 支 行 诉 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百户法庭
公开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冬飞：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

河 支 行 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百户法庭公开开庭，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叶永涛：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
河 支 行 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百户法庭公开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余家庆：本 院 受 理 何 建 刚 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珠藏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烟台盛悦食品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刘 治 燕 诉
你 公 司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682 民 初 144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城厢法庭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王云晖、姜永：本院受理张忠强诉你们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682 民初 14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城 厢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李祥：本 院 受 理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中 心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闽 0602 民初 537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翟云云：本 院 受 理 国 隆 融 资 租 赁（广 州）有 限

公 司 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0109 民 初 10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节
假日顺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何扬辉：本 院 受 理 赖 宝 珍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闽 0602
民初 32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巷口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赵琛玉、管启翔：本院受理葛中伦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
提示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2 日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唐明照：本 院 受 理 蒋 庆 亮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 9 时 45 分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李久隆：本 院 受 理 河 南 新 蔡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729 民初 132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民二庭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驻 马 店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刘瑞：本院受理戚园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729 民初 3074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追
加通知书等相关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8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七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陈德利：本 院 受 理 刘 兆 勇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2022）苏 0991 民催 2号
本院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受理申请人江苏力达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的 申 请 ，对 其 遗 失 的 票 号 为
00100061/25396086，票面金额 380000 元，付款人盐
城 世 茂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收 款 人 江 苏 力 达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出 票 日 期 2021 年 11 月 30 日 ，
汇票到期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的商业承兑汇票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 ，本 院 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 作 出（2022）苏 0991 民
催 2 号民事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自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臧瑞生、宋玉英、李刚波：沧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对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诉你们等 11
位 被 告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沧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21）冀 09 民 终
216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李艳丽：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富 源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金 城 分 社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云 0325 民 初 39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曲 靖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罗小丽、陈飞能：本院受理原告富源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黄泥河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1）云
0325 民初 39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曲 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李强：本 院 受 理 唐 德 明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原告诉请：1. 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现 金 5000 元 及 利 息 从 2021 年 9 月 25 日 起 按 月 利
3% 计 算 至 还 清 之 日 止 ；2. 案 件 受 理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民 事 裁 定 书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溪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梁后江、周发莲：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坪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盐城恒之宇纺织品有限公司、孙环宇：本院受
理 周 长 喜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 0925 民初 131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万德福医疗科技（辽宁）有限责任公司：本 院
受理江苏省建湖爆竹烟花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达（2022）苏 0925 民初 3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苏文：本院受理黎炤君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届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朱堂银：本 院 受 理 龚 高 勇 诉 你 合 伙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国珍：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蔡 县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 10 时 在 本 院 第 七 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亚飞：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蔡 县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 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合肥恒玖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兴鑫原能（苏

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大城县望玉保温
材 料 销 售 部 诉 廊 坊 禄 星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及 你 们 公
司、镇江海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正道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结。被告江
苏 正 道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已 提 起 上 诉 ，现 依 法 向
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22）冀 1025 民初 119 号民事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编号2202065）
大连市西岗区汇享语言培训学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之规定，现要求你单
位 自 送 达 之 日 起 3 日 内 履 行 下 列 义 务 ：补 缴 张 梦
2012 年 6 月到 2022 年 1 月的社会保险费。自公告起
60 日 视 为 送 达 ，你 单 位 依 法 享 有 陈 述 和 申 辩 的 权
利。逾期不履行义务，本局将依法对你单位进行行
政处罚。 大连市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周春阳 王利萍 王传龙

【基本案情】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倪某上网搜

索到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范围内多家超
市 的 地 址 ， 以 “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申 请 ” 的 形
式，假借“姜某”的名义向各地消防救援部
门邮寄申请书，举报相关超市在消防安全方
面存在的问题。被举报的超市负责人因害怕
受到消防部门查处，即联系倪某请求撤销举
报。倪某答应撤销的同时，向超市负责人高
价推销其低价购进的工艺品、保健品。因害
怕倪某不撤销或继续举报，超市负责人被迫
购买其推销的工艺品和保健品。截至案发，
倪某采用相同的方法作案 28 起，共向 28 名超
市负责人强行推销工艺品或保健品，数额累
计达 6.4万元。

【分歧意见】
倪某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司法实践中

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倪 某 构 成 强 迫 交 易

罪。被害人因倪某的恶意举报，担心自己经
营的超市因消防安全方面存在问题被消防部
门查处，于是主动联系倪某请求撤销举报。
倪某趁机向被害人推销商品，被害人因害怕
倪某不撤销或继续举报而被迫同意购买倪某
推销的商品。被害人是在心理受到强制的情
况下被迫实施的交易，因此倪某的行为构成
强迫交易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倪 某 构 成 敲 诈 勒 索
罪。倪某以恶意举报形式进行敲诈勒索，而
倪某本身并非商品经营者，物品的销售价格
与 实 际 价 值 之 间 相 差 悬 殊 ， 且 对 被 害 人 而
言，其所购物品并非实际所需，倪某具有敲
诈勒索的主观犯罪故意及客观行为，其行为
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

在于倪某给予被害人一定工艺品、保健品作
为对价的行为应当如何评价，其主观目的是
为了达成交易还是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一方面，从交易行为的目的性来分析。
强迫交易罪的行为目的是追求交易的实现，
但是在交易的同时夹杂着以非正常性的高额
利润的非法目的，简而言之就是行为人有实
现交易的主观意图。

敲诈勒索罪的行为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行为程度上要求是被害人产生恐惧心
理，从而迫使被害人交付财物。以交易为借
口的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只是以交易作为外
在特征，主观目的上并没有为了实现交易而
履行其义务，真实目的还是为了非法谋取他
人财物。

本案中，倪某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
式进行恶意、无差别举报，以向被举报的超
市负责人高价推销其低价购进的工艺品、保
健品，所谓的交易价格严重超出了市场一般
情况下的交易价格。倪某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交易，而是
通过附带卖商品的形式，掩盖其以不对价的方式牟取利益，占有
他人财物的非法行为。

另一方面，从交易的真实性来分析。判断交易是否真实，应
当从交易内容是否符合市场一般规律、价格是否合理两方面考
量。从交易内容的市场性来分析，如果交易内容不符合市场规
律，就能排除认定强迫交易罪的可能，可以适用其他罪名进行处
罚。

本案中，倪某系村干部，并非工艺品、保健品的经营者，其
所卖的工艺品、保健品都是其从网上低价购买来的，其“客户”
均是被举报的超市。倪某以举报超市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的形式，
向被害人强迫销售高价工艺品、保健品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正常
的商品交易流程，其所谓的交易也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

交易双方如果以极不合理的价格买入或者卖出商品，则交易的
实质性内容难以判定。因为此时的交易不仅失去了公平性，而且还
失去了交易最基本的对价性质，只能认定为形式上的“交易”。行
为人如果只有形式上的“交易”，则不能认定为强迫交易罪。本案
中，倪某从网络上购买极其低价的工艺品、保健品，以完全不合理
的高价售卖给被举报的超市负责人，双方不存在真实性的交易。

本案中，倪某借助附带卖商品的行为来掩盖其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的目的，倪某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倪
某的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

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倪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3
万元。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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